关于印发《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
育试点专科起点本科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电校教[2002]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独立设置的广播电视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专科起点本科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已经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签约生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专科起点本科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八日


附件：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专科起点本科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暂行规定》及有关文件精神，参照《中国政法大学学士学位工作细则》和《中国政法大学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办法》，结合专科起点本科开放教育试点法学专业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学位授予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政治审查合格。

　　2．完成法学本科开放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内容，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经审核准予毕业，获得毕业资格，并且统设必修课程科目中50%的成绩达到70分以上（含70分），其他各科成绩达到60分以上（含60分），免修、免考课程视同成绩达标，表明已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且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技术、业务工作的初步能力。

　　3．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并通过答辩，成绩良（含良）以上。

　　4．在学期间通过学员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北京市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或者中国政法大学统一组织的俄语，日语等专项考试，成绩合格；或者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5．获得法学本科毕业证书。

　　第二条 不授予学位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1．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政治审查不合格者；

　　2．在读期间受过一次以上（含一次）记过及其以上处分者；

　　3．各科考试成绩未达到本细则第一条第二项规定要求的；

　　4．外语成绩未达到本细则第一条第四项规定要求者；

　　5．毕业论文未通过答辩或成绩在中等以下（不含良）的；

　　6．在读期间有一科以上（含一科）考试作弊者；

　　7．未获得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者；

　　8．未交纳学位申请费者。

　　第三条 学位名称及学位证书

　　1．符合本细则规定的条件的应届本科开放教育法学专业毕业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2．经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授予法学学士学位者，发给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位证书。学位资格审核为一次性审核，未通过者不再补授学士学位。学位证书的发放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负责实施。

　　3．学位证书是一次性证件，如有遗失只补发相应的证明。

　　第四条 授予学位的工作程序

　　1．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各试点单位组织学生参加学生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北京市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或者中国政法大学统一组织的俄语，日语等专项考试，并按规定收取费用。

　　2．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各试点单位应于应届学生毕业后二个月内，分别将春、秋两季符合条件的学位申请者名单、课程成绩报告单、外语成绩单（或证书）、毕业论文成绩（含答辩成绩）及其他相关书面材料提交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进行学位审核和证书签章工作。

　　3.2002年和2003年春季的应届毕业生可于2003年申请法学学士学位。

　　第五条 学位申请费及学位英语考试报名费

　　1．收费标准

　　学位申请费暂定为每人400元人民币，另收学位证书工本费每人２０元，以后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协商调整，报经有关收费管理部门批准。

　　2．收费方法

　　各试点电大代收学位申请费，并于提交学位申请者名单时，将相关费用支付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指定的帐号。未如数支付相关费用的学生，不受理其学位申请。

　　第六条 附则

　　1．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2．中国政法大学拥有对本细则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解释权。

